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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0年3月25日

（2020）浙0303民初750号
朱欢欢、朱志玉：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书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并定于2020年7月21日9时
0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庭第一审判庭依

关于限期清理“僵尸车”的公告
自2016年6月25日起，萧山区开展“僵尸车”专项整治行动，新塘街道根据区委区政府的要求，在辖区内开展集中整

治和清移至街道临时停车场。但因临时停车场地有限并且每天都有新的“僵尸车辆”不断拖入，请有关车主于2020年04
月08日前，自行将车辆进行清理。

逾期仍未处理的车辆，将交由相关部门进行处理。对符合报废条件的车辆，将强行拖移至拆解厂报废。对涉嫌盗
抢赃物或其他违法犯罪的车辆，由相关部门依法追究责任。特此公告。 萧山区新塘街道办事处

附：车辆清单 2020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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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朗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腾跃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朗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腾跃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朗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附表中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本金、相应利息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
宁波腾跃信息咨询有限公。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宁
波腾跃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但不限于保证人、抵
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 等法律文件为准。）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朗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腾跃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2020年3月25日

序号

1

资产名称

宁波樱奇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本金（单位：万元）

3500.00

担保情况

抵押物：宁波樱奇电器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浙江省余姚市镆剑山村土地厂房 保证人：严建苗、段菊芬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
【华夏】银行收购的【上海人民企业集团温州
电器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
开竞价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拥有对【上海人民企业集团温州电器有限】
公司债权总额【3709.31】万元，其中：债权本
金【2332.00】万元，利息【1377.32】万元，以上
债权本金及利息均暂计算至【2020】年【3】月
【20】日止。该贷款债权担保方式为抵押担保
【保证担保】，保证人为【人民企业乐清电气】
公司和【金福音、金灵满】个人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
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
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
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
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
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
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
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
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
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收益权转让】。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0】

年【3】月【25】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10】个工作日有效。

该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 www.
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
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
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
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
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
的举报。

联系人：施经理
联系电话：0577-88860598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

察室）联系人：汤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3】月【25】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国权明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
通过停办浙江国权明达（磐安）律师事务所
的决议，现本所决定停止执业，已向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特公告如下：

一、本所停止执业活动；
二、本所有关债权债务问题，需在60天

内申报，联系电话：057984508100，逾期不申
报的视为放弃权利；

三、本所注销后债权债务问题，由浙江
国权明达律师事务所负责。

浙江国权明达（磐安）律师事务所
2020年3月25日

注销公告

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依法
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3民初288号

郑银：本院受理原告温州乐享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与被告郑银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303民初28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3民初625号

吴侨、廖华秋：本院审理的原告温州市七号银库商
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诉被告吴侨、廖华秋、吴延爽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中，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证据副本、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20）浙0303民初625号民事裁
定书。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自公告之
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0年6月17日9时00分
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庭第五审判庭依法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依法判
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3民初674号

曾传明：原告浙江康尔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证据材料、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并定于2020年6月23日
9时0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庭第二审判
庭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并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上接7版）

（二十一）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

1.参与省政协2020年“两院”工作报告协商，起草“两

院”工作报告协商纪要，报送“两院”供决策参考。

2.制定《关于完善政协委员参与立法协商工作的暂行

办法》。

3.赴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开展“送法律进校园”活

动，赴工业园区“送法律”服务活动。

4.与省法院开展“打击虚假诉讼”对口协商。

5.听取省法院、省检察院年度工作情况通报。

6.组织省政协委员参加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司法厅

等部门组织的“公众开放日”等法治宣传活动。

（二十二）省法院

1.及时向社会发布疫情防控期间各地法院立审执等

工作安排、工作机制及为民举措；加强疫情防控以案释法、

法律推送和法官解读。

2.根据全年不同时段，做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打击

拒执犯罪专项行动、减刑假释实施细则以及立案、民事、

商事、行政、执行、审判监督等审判执行工作新闻发布会。

3.结合法院“三服务”特色亮点以及《浙江省民营企业

发展促进条例》的施行，持续宣传好优化营商环境、破产审

判、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外商投资平等保护等工作。

4.做好智慧全省法院一体化、智能化办案办公平台、

移动微法院建设、人民法院现代化诉讼体系以及民事诉讼

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等重点改革工作的融合宣传。

5.提升“浙江天平”微信公众号的影响力，做强12个中

级法院、海事法院微信公众号，做优30个左右具有代表性

的基层法院微信公众号。

6.牵头组织召开长三角法治教育培训工作协调会，加

强与江苏、上海、福建、安徽等长三角省份合作交流，建立

长三角师资库。

（二十三）省检察院

1.从快从严打击各类涉疫违法犯罪，持续发布各类涉

疫违法犯罪典型案例，在执法过程中同步开展政策宣讲、

法治宣传、法律服务。

2.召开“十大法律监督案例”“公益诉讼三周年”“认罪

认罚、诉源治理”“发布检察业务数据”等主题的新闻发

布会。

3.组织开展全省检察机关“三·四”主题日活动。

4.开展“公益损害与诉讼违法举报宣传周”活动，加强

公益损害与诉讼违法举报宣传工作，普及公益损害和诉讼

违法举报法律知识。

5.深化开展“全省百名检察长进校园”活动，举办“发

挥未检职能 促进社会治理”为主题的开放日活动，开展精

品未检法治课程评选，发布未检典型案例。

6.发挥“浙检微信”公众号等“两微一端”平台作用，全

面运行“浙检APP”，开通“浙检抖音”，通过漫画、动漫、

H5、微视频、微电影、直播等进行案例化、故事化、可视化

的普法宣传。

（二十四）省总工会

1.编写《“新冠肺炎”疫情防治期间劳动用工法律政策

问答》《企业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操作指引》，开展《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浙江省集体合同条例》等

法律法规学习宣传。

2.结合浙江根治欠薪工作、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和知

识更新培训，开展《浙江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浙江

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实施细则》等规章制度的学习

宣传。

3.结合“尊法守法·携手筑梦”法律服务进企业、园区、

社区活动，集中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学习宣传。

4.结合工会干部上岗培训、新任工会主席培训等，集

中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国工会章程》《浙江省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等法律法规的学习

宣传。

（二十五）团省委

1.利用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等，加强宪法学习宣

传教育；将宪法等法治常识融入“亲青帮”平台内容建设，

建好用活“亲青帮”网上依法维权平台。

2.会同省司法厅利用新媒体，深化开展防范传销诈

骗、网络犯罪、校园欺凌、禁毒防艾、农民工讨薪维权等方

面的法治宣传主题教育活动。

3.宣传贯彻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

积极开展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

4.加强法治宣传志愿者队伍建设，推动法治宣传志愿

服务活动多元化、制度化。

（二十六）省妇联

1.利用“妇女之家”等妇女儿童活动阵地，开展《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普法宣传教育。

2.发挥主流媒体和新媒体的作用，开拓普法新阵地，

加强维权和化解纠纷案例宣传，提升广大家庭和妇女的法

治素养及依法维权能力。

3.深化“建设法治中国·巾帼在行动”活动，开展送法

“进村（社区）、进家庭、到身边”活动，在“平安家庭”创建、

寻找“最美家庭”以及反家庭暴力、家庭禁毒、家庭反邪教

等工作中加强法治宣传教育。

4.继续发挥好12338妇女维权热线作用，引导社会力

量参与法治宣传教育，为妇女儿童和家庭提供形式多样的

专业化、公益性普法维权服务。

浙江发布2020年法治宣传教育责任清单


